附件1

2012年度上海市科普统计实施方案

一、科普统计的范围 

本次统计的范围包括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市、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直属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和组织。 

上海的统计填报单位主要包括： 

1、市级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及所属直属单位(市文广影视集团、解放日报集团、文新报业集团等)、市文明办、市发改委、市科委、市国资委、市经信委、市教委、市农委、市建设交通委、市旅游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人口计生委、市文广影视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环保局、市新闻出版局、市食药监局、市绿化市容局、市地震局、市气象局、市消防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社联、市文联、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 科学院、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粮食局、市质监局等。 

2、区县级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科委、区经委、区教育局、区农委、区文广局、区公安局、区卫生局、区计生委、区环保局、区绿化市容局、区地震办、区气象局、区科协、区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区粮食局、区质监局等。 

二、科普统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各填报单位负责年度报表数据的填报、初审等工作；区县及各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内报表的检查、初审把关，收齐后集中报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负责科普统计工作的总体布置、统计人员的培训、报表复审、数据录入及汇总上报等工作。 

三、时间进度 

全市布置、培训                       2013年4月下旬 

基层填报、区县审核、上报        2013年4月20日-5月20日 

全市审核、录入、汇总              2013年5月21日- 6月15日 

上报全国审核、汇总           2013年6月16日- 6月30日 

四、上报要求 

1、各区（县）及主管部门将调查单位清单、调查表一式二份和未报单位清单(包括单位名称、类型、未报原因说明)，集中于2013年5月20日前报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 

 2、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单位在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的同时抄报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 

 3、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按属地化管理的原则，统一由各区（县）科委(协)负责调查统计。 

 4、各区（县）卫生局、文广局、气象局、环保局、团委等单位在上报区（县）科委(协)的同时，将年报表同时抄报市级主管部门。 

5、对于科普场馆部分的填报要求。凡在“科普场地”报表中填写“科普场馆”数据的单位，均需就每个“科普场馆”单独填报一份报表，同时将本单位的其他相关数据填报为另一份报表，与“科普场馆”的报表同时上报，不需汇总。举例来说，如果某局下属有一科技馆，则应上报两份报表，一份为下属科技馆的统计数据，一份为该局去除下属科技馆后的统计数据。两份报表的统计数据不应存在重合。如果下属有多个科普场馆，则每个科普场馆都需要单独填写一份报表。 
五、统计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方法 

 1、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负责科普统计工作的布置、统计人员的培训、报表复审、数据录入及汇总等工作。 

 2、各区（县）、各系统要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协调好有关方面的关系，在人力、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并由本单位科技统计人员(或指定专人)负责做好科普统计工作。 

3、调查统计工作期间，各填报单位要给科技统计人员安排足够的时间，保证科普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4、各单位的统计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对所辖单位的年报表进行收集和审核，作好参加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会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5、开展科普统计的评比工作，将委托上海市科技统计协会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6、科普统计调查表可以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页(http://www.istic.ac.cn)下载，也可以到科技部网站（http://www.most.gov.cn/tztg/201304/t20130409_100714.htm）上下载。 

7、联系人：周奇琪、沈莉影(62618481*102  62629080*108) 

邮箱：qqzhou@hxlib.sh.cn

联系地址：虹桥路2216号沪杏科技图书馆 


邮 编：2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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